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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神华国能集团公司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 

的要约收购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773 号）《关于核准神华国能集团

有限公司公告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神

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19日公告了《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并约定自2013年6月19日起向金马集团除收购人以外

的全体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本次要约收购期限为

30个自然日，起始时间为2013年6月19日（包括当日），截止时间为2013年7

月18日（包括当日）。 

目前，本次全面要约收购金马集团股票已经实施完毕。现将本次要约收

购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1、要约收购目的：收购人此次要约收购的原因是为彻底解决中国神华

与金马集团之间潜在及可能的同业竞争问题，提高神华集团对下属煤电资

产、业务的整合效率。本次要约收购以终止金马集团上市地位为目的。  

2、要约收购对象：本次要约收购对象为金马集团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

流通股股东。  

3、要约收购价格：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13.46元/股。  

4、要约收购的支付方式：本次要约收购以现金支付。  

5、要约收购期限：本次要约收购起始时间为2013年6月19日（包括当日），



截止时间为2013年7月18日（包括当日），共计30个自然日。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实施 

1、收购人于2013年6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

购报告书》，并自当日起开始要约收购。  

2、金马集团董事会于2013年6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关于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 致全体股东报告书》。  

3、收购人于2013年6月25日、2013年7月4日、2013年7月13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三次发布了收

购人要约收购金马集团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及要约收购期满前三天不得撤回

预受要约的提示性公告。 

4、收购人委托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本次要约收购期内每日在其网站

（www.szse.cn）上公告前一交易日的预受和撤回预受要约股份数量以及要

约期内累计净预受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统计，截至2013年7

月18日，金马集团预受要约的股东为【755】户，预受要约股份数量合计

【153,947,371】股。根据《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

书》约定的生效条件，本次要约收购生效。  

四、金马集团将履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程序  

在本次预受要约股份过户完成后,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金马集团

【950,917,865】股股份,占金马集团股份总数的【94.23】%，金马集团由社

会公众持有的股份已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10%。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等相

关法规的规定,金马集团的股权分布已不再符合上市条件,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履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程序并发布相应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7月 24日 

 




